
清華簡《繫年》與許遷容城事發微

魏　棟

　　西周初年，“吕叔作藩，俾侯于許”。 〔１〕至春秋中後期，許國舉凡六遷： 第一次，

魯成公十五年（前５７６年）“許靈公畏逼于鄭……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２〕第二次，魯

昭公九年（前５３３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 〔３〕第三次，魯昭公十一年（前

５３１年）楚靈王滅蔡，《左傳》昭公十三年追記“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于荆焉”。 〔４〕第四次，魯昭公十三年 （前５２９年） “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之”， 〔５〕許國由荆遷回葉。 第五次，魯昭公十八年（前５２４年），鑒於“晉、鄭方睦，鄭若

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楚平王“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６〕第六次，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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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１０牔犣犇０９１）及鄭州中華之源與嵩山文明研
究會青年項目“新出簡牘所見古中原侯國地理研究”（犙２０１４—９）的階段性成果。
［漢］ 許慎撰： 《説文解字》卷十五，第３１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 關於許國始封，以前學者以爲在周武
王時，但清華簡《封許之命》“對於始封之君吕丁曾輔佐的文王、武王，都用其謚號，證明分封是在成王之
世，更可能是在成王親政後不久的時候”，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
大學藏戰國竹簡（伍）》第１１７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５年。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７４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今葉縣舊縣鄉四號春秋墓已經
發現“許公寧”（按，即許靈公）的用戈，結合其他因素，學界確認此墓爲許靈公的墓葬，參平頂山市文物
管理局、葉縣文化局： 《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３１９頁。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３３６、１３８９頁。 湖北穀城縣城關鎮邱家樓曾發現一批許國銅器，學
者判斷爲春秋早期器。 參李廣安： 《湖北穀城出土許國銅器》，《文物》２０１４年第８期。 這批許器盜自邱
家樓墓地，墓地信息未見公布。 穀城邱家樓位於荆山北緣且春秋早期許器流傳至春秋後期是有可能
的，所以很懷疑這批許器與許遷於荆有關。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３８９頁。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４３７頁。 武漢市曾徵集到一件許公買簠，參武漢市文物商店： 《武
漢市收集的幾件重要的東周青銅器》，《江漢考古》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浩文： 《關於許公買瑚的一點意見》，
《江漢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期。 湖北黄岡禹王城曾出土許悼公（名買）的銅簠，參吴曉松、洪剛： 《鄦公買
簠》，《中原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許悼公在位２３年，期間許國的遷徙情況爲： 葉→夷→荆→ （轉下頁）



　　〔１〕公四年（前５０６年）“許遷于容城”。 〔１〕

上述許國前五次遷徙，或文獻記載相對明晰，或有出土銅器銘文爲證。 而對於許

國徙都容城一事，文獻僅有上述《春秋》定公四年寥寥五字的記載，《春秋》三傳没有進

一步的申述，所以許遷容城本身及相關的問題歷來多隱晦不清。 〔２〕近年公布的清華

簡《繫年》第十八章云：“景平王即世，昭王即位。 許人亂，許公■出奔晉，晉人羅，城汝

陽，居許公■于頌（容）城。 晉與吴會爲一，以伐楚，門方城。 遂盟諸侯于召陵，伐中

山。” 〔３〕《繫年》提供的許公奔晉並居於容城的這些新材料，充實了文獻對許遷容城一

事的記載，在一些方面補苴了傳世文獻之闕。 爲推進對許遷容城問題的認識，有必要

對新材料進行深入剖析。

《繫年》記“許人亂，許公■出奔晉”，《左傳》昭公十九年載“夏，許悼公瘧。 五月

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大子奔晉。 書曰：‘弑其君。’”二者所記頗爲相似，是否爲

同一事？ 《繫年》的許公■是否即《左傳》的太子止，是不是太子止的異稱呢？ 細讀

簡文，“許人亂，許公■出奔晉”之事發生於楚昭王即位之後，楚昭王即位於公元前

５１５年，而《左傳》所記太子止奔晉乃魯昭公十九年 （前５２３年）事。 故可排除 《繫

年》和《左傳》所記爲同一事的可能。 另據 《穀梁傳 》昭公十九年記載，許悼公卒

後，太子止“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 ”，若 《穀梁傳 》所記許悼公死後

太子止“未逾年而死”屬實的話，太子止至遲在公元前５２２年已經去世，而許公■

則在公元前５１５年以後仍見於《繫年》的記載，從而可排除許公■與太子止爲一人

的可能性。

順帶一提，２００３年河南省南陽市八一路中原機械工業學校工地６號春秋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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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葉→析，許悼公的兩件銅簠或徵集於武漢，或發現於黄岡禹王城，可能與許悼公時期許國的頻繁

遷徙有關。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６１６頁。 關於許國六遷，陳槃先生早有討論，見陳槃： 《春秋大事
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第２５１—２５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限於材料，學界對許遷容城的研究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對容城地望的探討上。 東漢應劭認爲容城
在西漢南郡華容縣，見［漢］ 班固撰，［唐］ 顔師古注： 《漢書·地理志》第１５６６、１５６７頁，注［四］，中華書
局１９６２年。 酈道元謂華容縣即許所遷之“故容城”，見楊守敬： 《水經注疏》第１９６８頁，湖北人民出版
社。 清代以來，學者普遍質疑華容説，認爲在魯山縣東南、葉縣西一帶。 如［清］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
略》卷十二之“許”；［清］ 沈欽韓《春秋地名補注》卷十一之“許遷于容城”條；［清］ 顧棟高輯，吴樹平、李
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列國都邑”之“許”，第８７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清］ 顧祖禹撰，賀次
君、施和金點校：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歷代州域形勢一　唐虞三代　春秋戰國　秦”之“許”，第１２頁，

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第１５３３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８０頁，中西書局

２０１１年。 在不影響討論的前提下，釋文采用通行字書寫。



了一件許子敦，銘文爲“鄦（許）子 之盞盂”。 〔１〕黄錦前先生曾目驗原器，認爲漫

漶之字爲“■”，讀作“佗”，盞盂器主許子佗即《繫年》許公佗， 〔２〕其説可信。 林麗霞、

王鳳劍根據《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推測“南陽爲許從葉遷析必經之地，許

子敦出於此地可能和許國遷析有關”。 〔３〕黄錦前認爲“魯山與南陽地隔不遠，許子佗

盞盂出於南陽，可能即與當時許國遷徙至容城有關”。 〔４〕今按，魯昭公十八年 （前

５２４年）悼公買在位時許國被遷至析地。 此時許子佗尚未即位，恐不能稱“許子”以作

此器。 〔５〕所以云許子敦出於南陽與許國遷析有關就不能成立了。 據《繫年》記載因

“許人亂”，作爲許國國君的許公■出奔晉國，其出發地自然是析地。 析地北有伏牛山

横阻，自析地至晉國，無外乎兩種走法： 向西北繞道秦國入晉；東出伏牛山東段缺口入

晉。 據《左傳》昭公十七年記“晉荀吴帥師……滅陸渾”，許公■出奔時晉國早已滅陸

渾之戎，疆域已經拓展至伊洛河下游以西，南至伏牛山一帶。 照此，東出伏牛山入晉

似乎更爲近便。 許子佗盞盂出於南陽或與許公■出奔有關。 另外，也可能與魯定公

四年（前５０６年）析地之許國遷於容城（詳下）有關。

對於“晉人羅，城汝陽”，整理報告：“此句疑在 ‘羅’下斷讀。 羅，即 ‘罹’字，《爾

雅·釋詁》：‘憂也。’汝陽，疑即《漢書·地理志》汝陽縣地，在今河南商水西北。” 〔６〕子

居：“‘羅’似當釋爲‘列’，汝陽則當解爲汝水之陽，晉人所城之處當在汝州至襄城一

帶。” 〔７〕蘇建洲：“‘羅’疑如字讀，解爲‘網羅’。” 〔８〕今按，“汝陽”並非具體的政區性

質地名，當爲汝水之陽的意思，所在不出今汝陽縣、汝州市、郟縣、襄城縣境内北汝河

北岸沿綫一帶。 〔９〕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前５１３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杜預注： “汝濱，晉所取陸渾

地。” 〔１０〕《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前６３３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楊伯峻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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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十三卷，第３１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黄錦前： 《“許子佗”與“許公佗”———兼談清華簡〈繫年〉的可靠性》，簡帛網，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林麗霞、王鳳劍： 《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黄錦前： 《“許子佗”與“許公佗”———兼談清華簡〈繫年〉的可靠性》。

許國國君可稱“許子”、“許男”、“許公”，詳見上引黄錦前文。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８２頁，注［一一］。

子居： 《清華簡〈繫年〉第１６～１９章解析》，“犆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

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 《清華二〈繫年〉集解》第７１６頁，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
“城犃”這一辭例古籍常見。 “城犃”可以作動賓結構，犃爲所城的對象，此時犃是一地點名詞；也可以是
“城於犃”的省略，此時犃是一地理範圍名詞，犃作“城”的狀語。 《繫年》“城汝陽”與《左傳》“城汝濱”皆
爲後一種用法。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５８２頁，注［一］。



川，伊河所經之地，當今河南省嵩縣及伊川縣境。” 〔１〕同書昭公十七年（前５２５年）記

晉荀吴“滅陸渾”。 “伊川”本就密邇於今北汝河，陸渾之戎作爲戎人是有一定流動性

的，居於此地百餘年，其間微有播遷殊爲正常。 杜預以 “汝濱”爲陸渾地亦不爲過。

《左傳》“汝濱”與《繫年》“汝陽”相當。 此外，《左傳》明確記載“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

濱”在魯昭公二十九年（前５１３年）。 《繫年》記載晉人“城汝陽”在楚昭王即位（前５１５

年）後，“城汝陽”後又先後發生“居許公■于頌（容）城”、晉吴“門方城”、“盟諸侯于召

陵”三事。 比對《春秋》，諸侯盟於召陵在魯定公四年（前５０６年）。 故《繫年》“城汝陽”

當發生於公元前５１５年之後的幾年間，這與《左傳》“城汝濱”時間相當。 綜上，從“汝

陽”、“汝濱”地理位置及“城汝陽”、“城汝濱”時間相當來看，《繫年》、《左傳》所記應爲

一事。

照此並結合《繫年》的記載，“許人亂，許公■出奔晉”的時間可以大體推定： 在楚

昭王即位至晉人“城汝陽”之間，即在公元前５１５至前５１３年之間。

另外，晉國的趙鞅、荀寅領兵在汝水邊上築城後，“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鑄刑鼎之地恐亦當在“汝濱”，這耐人尋味。 《左傳》“（范）宣子

之刑，夷之蒐也”，杜預注：“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 〔２〕范宣子的刑書是在夷

地舉行大蒐禮時制定的法律。 “汝濱”爲戎族陸渾故地，與楚接壤，晉滅陸渾則晉、楚

疆土相接。 在“汝濱”將這種刑書鑄於鐵鼎，可能有對新開拓的陸渾故地加强控制並

備禦楚國的意思。

對於“居許公■于頌（容）城”，整理者指出：“容城，今河南魯山東南。” 〔３〕《春秋》

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六月……許遷于容

城。”《繫年》“居許公■于頌（容）城”是否即《春秋》“許遷于容城”，《繫年》整理報告未

予明確説明。 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據《繫年》：“居許公■于頌（容）城”→晉與吴

“門方城”→“盟諸侯于召陵”；據《春秋》： 諸侯盟于召陵→“許遷于容城”。 若《春秋》及

《繫年》記載不誤，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應爲：“居許公■于頌（容）城”→晉與吴“門方

城”→“盟諸侯于召陵”→“許遷于容城”。 可見，《繫年》“居許公■于頌（容）城”與《春

秋》“許遷于容城”（即析地之許國遷於容城）之間並不能劃等號。 由《繫年》“許人亂，

許公■出奔晉”知，許公■出奔晉國後成爲流亡之君，許國則仍在析地。 許遷容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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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第３９３頁。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５８２頁，注［七］。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８２頁，注［一二］。



有一個過程： 先是晉人“居許公■于頌（容）城”，數年後的魯定公四年（前５０６年）析地

之許國才遷往容城。 晉人“居許公■于頌（容）城”並非“許遷于容城”，《春秋》、《繫年》

記載許遷容城之事各有偏重，均僅及一方面而已。

細讀《繫年》，晉人“居許公■于頌（容）城”與“城汝陽”一樣，有加强對晉、楚邊境

管控的意圖，不久之後發生的晉、吴合兵“門方城”事件就是有力説明。 許公所居的

“容城”毗鄰葉邑，葉邑爲楚國方城外重鎮，許國兩度以此爲都凡四十餘年。 晉人“居

許公■于頌（容）城”或有利用許國在葉邑殘餘勢力之嫌。 從上文許遷容城相關事件

的發生順序看，析地之許國遷於容城的背景或原因有三： 一、 晉人既然“居許公■于

頌（容）城”，則容城當在晉國控制之下。 許公■居容城，容城已成爲晉抗楚的前哨陣

地。 二、 晉與吴合兵“門方城”失敗。 〔１〕三、 召陵之盟，晉棄伐楚。 《左傳》定公四年

記荀寅言晉國“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荀寅所言雖爲向蔡侯索賄不成而勸説范

獻子放棄伐楚的遊説之辭，但却也是晉國當時面臨的客觀形勢。 另外，召陵之盟及許

遷容城的前一年，《左傳》記載“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 鮮虞在晉國後院，

爲晉國心腹之疾，而楚國爲晉國肘腋之患且伐楚則“棄盟取怨，無損于楚”。 〔２〕析地

之許國能够遷往容城，與晉國加强對楚防禦不無關係。 除了以上三點，楚國内部政治

形勢也是誘發“許遷于容城”的重要因素。 其時，楚昭王年紀方弱，令尹子常持政，蓄

貨弄馬，内政腐敗，以至小國離心。 〔３〕

許徙都容城的第三年即魯定公六年（前５０４年），《春秋》記載 “鄭游速帥師滅

許，以許男斯歸”，《左傳》云“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許向爲宿敵，鄭能滅許，與當

時的國際政治環境有密切關係。 就楚國來説，魯定公四年（前５０６年）十一月吴師

入郢，使得龐大的楚國瀕於滅亡，這在新近出土的曾侯與編鐘中亦有反映，銘文云

“吴恃有衆庶，行亂，西征，南伐，乃加于楚，荆邦既削，而天命將虞”。 〔４〕吴師退去

後，“楚子入於郢”。 但在吴師退去第二年（前５０４年），吴國又對楚發動一系列進

攻，“楚國大惕，懼亡”，“於是乎遷郢於鄀”。 〔５〕此時楚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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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年》整理報告訓“門”爲攻破，不確。 “門”僅有攻打之意。 《繫年》記載晉吴“門方城”後緊接着説“遂
盟諸侯于召陵”，“遂”爲兩事之辭，“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孔穎達語）。 門方城與盟召陵兩事時間相隔
應該不會太長。 此次盟會的目的據《左傳》定公四年云是“謀伐楚也”。 若晉、吴已經攻破方城，恐不必
再退回方城外之召陵謀伐楚。
《左傳》定公四年荀寅語。

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定公三年。

凡國棟： 《曾侯與編鐘銘文柬釋》，《江漢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部分文字讀法有調整，不同於凡氏。

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第１５５７頁。



尚且不暇，奚暇保護許國。 何況，吴師入郢以前，許國已經在晉國的影響下徙都容

城（時在魯定公四年六月），成爲晉國的附庸，楚對許早已喪失支配地位。 就晉國來

説，魯定公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據《春秋》及《左傳》魯定公四年、

五年晉國兩次討伐鮮虞，以“報觀虎之敗（或作“役”字）”，但過程十分不順利，據《繫

年》記載“（晉國）伐中山，晉師大疫且飢，食人”。 〔１〕鄭國是夾持於晉、楚兩大國之

間的小國，常常“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２〕但在魯定公四年、五年晉、楚同時陷於

困難境地，皆無力保護許國。 鄭國巧妙地利用鮮虞中山國牽制晉國以及吴國重創

楚國的有利時機，攻滅了許國。 鄭滅許後，許仍見於記載，如《春秋》哀公元年：“楚

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同書哀公十三年記“夏，許男成卒”並“葬許元公”。 杜預

注認爲“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３〕何浩根據《左傳》義例“用大師

焉曰滅”，認爲“滅許”並非“絶其社稷，有其土地”意義上的滅國，許男斯被擄後許國

社稷尚存，仍都容城。 〔４〕

最後談一談許公■與許男斯的關係，這是涉及許國國君世系流傳的重要問題。

黄錦前先生認爲：“魯定公四年即公元前５０６年，查相關文獻記載可知，這一時期許

國在位的君主是許男斯（公元前５２２年至公元前５０４年在位）。”因此，許子佗盞盂器

主“許子佗”即《繫年》“許公佗”，應即《春秋》“許男斯”。 從文字學角度看，從它得聲

的“■”與“斯”有相通的可能，也不排除“■”和“斯”是一名一字的可能。 〔５〕查閲文

獻，許男斯即位於公元前５２２年的説法僅見於清人秦嘉謨《世本輯補·世家》：“悼

公卒，許男斯立。 許男斯二十年，鄭滅許，以斯歸。”秦氏云此條材料輯録自 《春秋

經》及《左傳》隱十一年正義所引杜氏《世族譜》及韋昭《周語注》。 〔６〕然遍查杜預

《春秋釋例·世族譜》、《春秋經》及《左傳》隱十一年正義及韋昭《周語注》，均未見此

條史料。 秦氏輯録本過於務博，是一不爭事實。 此條材料恐非《世本》原文，應屬於

秦氏《世本輯補》之“補”的部分，而這一“補”僅是根據傳世文獻推測而已，不能作爲

可靠史料來使用。 若據此判斷許公■與許男斯爲一人，則失之輕率。 許公■與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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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鮮虞與中山的關係，學界有不同意見。 或云鮮虞即中山，如何豔傑、曹迎春、馮秀環、劉英： 《鮮
虞中山國史》第２４、２５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或云鮮虞非中山，如王穎： 《中山國史話》第１６頁，中
國戲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筆者贊同前説。

見《左傳》襄公八年。
［晉］ 杜預集解： 《春秋經傳集解》第１７０６頁，注［二］。

何浩： 《楚滅國研究》第２８１頁，武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黄錦前： 《“許子佗”與“許公佗”———兼談清華簡〈繫年〉的可靠性》。
［漢］ 宋忠注，［清］ 秦嘉謨等輯： 《世本八種》之“秦嘉謨輯補本”，第５１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７年。



男斯到底是否爲一人尚不能確解，但黄氏從通假及名與字關係進行考慮則是可

取的。

附記：小文曾提交給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清華大學歷史系研究生論文報告會，蒙諸位師

友批評指正；導師李學勤先生亦審閲小文，提出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魏棟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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